附件2

市外设计企业进入舟山市承接业务

登记手册申请表

申请企业：  

填报日期：

舟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印制

告  知  事  项

一、《登记手册》是记录在舟山市内的市外勘察设计企业的基本信息、经营业绩和行政处罚情况。

二、《登记手册》只限本企业使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涂改、伪造。

三、企业在舟山市从事勘察设计活动时应当领取《登记手册》。

四、《登记手册》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填写登记意见并盖章后有效。

五、《登记手册》中的项目竣工评估意见由工程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填写并盖章后有效。

六、《登记手册》中“企业不良行为记录和公示”缺失无效。

七、《登记手册》中业绩记录已满时，可向原发证部门申请续领。

八、企业应在每年的6月1至6月15日到登记机关办理年度核查手续，逾期不再受理。
九、日常通知等管理信息可在舟山市建筑业管理信息网（http://www. zsjz.gov.cn）上查询，请及时上网浏览。

企业诚信承诺书

本人以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郑重承诺：

我们已经知晓告知事项的全部内容，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全面履行各项应尽的义务，自觉接受建设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和管理。我们所提供的一切材料都是真实、有效、合法的，如有弄虚作假及其他任何违法违规违纪行为，本企业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行政处罚。

法定代表人（签署）：

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注：法定代表人签名不得代签。
一、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全称）
	
	企业经济

性    质
	

	
	
	邮政编码
	

	企业地址
	
	电话
	

	
	
	传真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技术负责人
	
	联系电话
	

	登记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企业进舟登记资质等级情况
	1、    行业    等级                       证书内容

               证书编号                      有效期

2、    行业    等级                       证书内容

               证书编号                      有效期

3、    行业    等级                       证书内容

               证书编号                      有效期

	总院出图章样章（原章）
	
	总院出图章有效期

	
	
	


二、企业基本信息变更栏

	法人代表、地址、资质等级、法人委托人等情况的变更

	变更部门（章）：
年    月    日

	变更部门（章）：
年    月    日

	变更部门（章）：
年    月    日


三、市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意见
	市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四、项目登记
	工程名称
	

	发包单位
	

	项目承接方式
	
	工程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登记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面 积
	              (平方米)
	

	投 资
	                (万元)
	

	勘察设计费率
	                 (%)
	项目竣工评估意见：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勘察设计费
	                (万元)
	

	合同签订日期
	
	

	项目负责人
	
	执业资格

或职称
	
	联系方式
	

	参加项目勘察设计的主要技术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注册等级/专业
	执业印章

编号/职称
	从事设计年限
	是否技术骨干
	本人签名

	
	
	
	
	
	
	

	
	
	
	
	
	
	

	
	
	
	
	
	
	

	
	
	
	
	
	
	

	
	
	
	
	
	
	

	
	
	
	
	
	
	

	
	
	
	
	
	
	

	
	
	
	
	
	
	

	
	
	
	
	
	
	


注：此页不够可自行添加

五、企业不良行为记录和公示

	序号
	不良行为
	处罚内容（处罚文件和时间）
	处罚部门

	1
	
	
	（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2
	
	
	（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3
	
	
	（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4
	
	
	（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5
	
	
	（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注：此页不够可自行添加
